各位导师、研究生：

为保证我院2011年上半年研究生毕业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几点事项通知如下：

1、 学位论文的盲审及评阅工作

（一）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采取抽检方法进行盲审。
1、盲审抽检对象：2011年上半年申请学位的硕士研究生、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及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
2、盲审抽检方法：本次学位论文采取“单盲”方式评审。每位导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至少有1篇必须参加盲审，由学位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从各方向各指导老师所指导的研究生中按学号随机抽取1名送审。提前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必须参加盲审。新增列或培养人数多的学位授权点的学位论文、新增列或指导人数多的导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应重点抽检。凡省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和校学位论文评阅结果有不合格者，其导师在两年内所指导的学位论文必须全部参加盲审。
3、盲审时间安排：被抽中的硕士学位申请人必须在4月10日前将盲审的硕士学位论文（一式两份）、硕士论文单盲评阅书（一式两份）报送院研究生秘书办公室。

4、未参加盲审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至少应聘请2位与论文有关学科的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至少应有1位校外专家。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至少应聘请2位与论文有关学科的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至少应有1位校外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实务部门的专家。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至少应聘请3位与论文有关学科的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至少应有1位校外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
（二）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全部参加盲审。
2、 答辩工作
（一）、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学术造诣较深的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至少3人（人数须为单数）组成，其中硕士研究生导师至少2人，正高级职称的专家应占多数。申请人的导师不得聘为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具有正高级职称和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专家担任。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实践经验较丰富和有一定学术造诣的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至少3人（人数须为单数）组成，其中硕士研究生导师至少2人，校外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实务部门的专家至少1人。申请人的导师不得聘为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具有正高级职称和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专家担任。
    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学术造诣较深的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至少5人（人数须为单数）组成，其中硕士研究生导师至少3人，校外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至少1人。申请人的导师不得聘为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具有正高级职称和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专家担任。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设秘书1人，由院（部、所、中心、室）聘请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担任。
（二）、博士研究生

   1、预答辩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应于3月20日前完成，预答辩小组由学位申请人的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以及本学科、相关学科的专家3或5人组成，其中应有学位论文开题论证专家。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由预答辩小组负责人主持。学位申请人除介绍学位论文内容外，还应重点介绍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及关键性结论。导师应对申请人的学位论文研究情况作全面介绍。预答辩小组应结合开题报告等，对学位论文进行提问，要求申请人予以答辩，从而对其学位论文工作量、创新性、立论依据、学术水平等作出评价。预答辩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三种。
　　凡学位论文预答辩“不合格”者，必须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经导师审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时需附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的书面说明。预答辩“合格”或“基本合格”者，亦应根据预答辩小组提出的修改意见，进一步完善学位论文。

2、答辩工作。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学术造诣深厚的正高级职称的专家至少5人（人数须为单数）组成，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应占多数。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可不聘请校外专家；不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科，若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人数不足而无法组成答辩委员会者，聘请校外专家1人。申请人的导师不得聘为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具有正高级职称和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专家担任。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设秘书1人，由院（部、所、中心、室）聘请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的教师担任。
    凡是2011年6月份申请学位的同学（全日制硕士、全日制博士、同等学历、高校教师）的论文答辩工作应于5月23日前全部结束。

3、 科研成果指标

（一）硕士研究生。
在公开刊物（不含增刊、增版）上发表与专业有关的学术论文至少1篇（第一作者）；或在公开出版的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与专业有关的学术论文至少1篇（第一作者）；或在公开出版的与专业有关的学术著作中撰写至少1章或2万字。
（二）博士研究生。
在核心期刊（不含增刊、增版）上发表与专业有关的学术论文至少2篇（其中至少应有一篇是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另一篇可以是研究生为第二作者但第一作者必须为导师）；或被ISTP收录与专业有关的学术论文至少1篇（研究生为第一作者）。

